
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春和街道办事处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街道包干经费。
立项依据

根据《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红塔区乡（街道）财政体制实施办法>（试行）》（玉红政发〔2021〕10号）的通知文件规定，实行“核定收入基数，保障基本支出，收入超收分成，短收临时补助”的乡（街道）财政预算管理体制。核定春和街道临时补助2,600,000.00元，用于街道的农村公益事业、乡村振兴、社会事务及弥补地方运转经费缺口。

项目实施单位

项目由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春和街道办事处负责。
项目基本概况

资金用于森林防火工作、编外人员考核奖发放、创文固卫及“七个专项”行动工作经费、街道物业管理费、街道工作会议费、网络服务费以及信访、维稳、洪涝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支出。
项目实施内容

（一）管理好街道12个村（社区）约20万亩森林资源，认真抓好街道森林防灭火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按照《春和街道政府购买岗位工作人员考核方案》，对街道编外人员的德、能、勤、绩、纪等情况进行综合考核，按考核结果发放考核奖。

（三）认真对照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》和爱国卫生“7个专项行动”方案和指南、考核细则，做好创文固卫及“七个专项”行动工作，提升辖区内环境卫生。

（四）按照区级要求开展征兵工作、八一座谈会、报刊、书籍征订等费用；按协议支付网络服务费等日常开支；用于信访、维稳、洪涝灾害、疫情防控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支出。
资金安排情况

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2,600,000.00元，主要用于：网络、宽带费用100,000.00元；车辆燃油费70,000.00元，用于街道公务用车燃油费（弥补公用经费核定不足部分，包含护林防火用车）；差旅费50,000.00元，用于外出招商引等费用；培训费100,000.00元，用于街道开展各类业务培训的费用；用于开展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会、党工委中心组会议、结合中央（省市区）的精神进行的大讨论等各类会议费100,000.00元；办公用品、办公设备购买及维护、报刊书籍征订、资料打印等费用350,000.00元，设备购置费70,000.00元，设备维护费60,000.00元；发放编外人员考核绩效奖100,000.00元，档案整理费用40,000.00元，波衣、黄草坝道路保洁费118,400.00元，武装经费20,000.00元；组织工作经费50,000.00元；宣传工作经费50,000.00元；物业管理费220,000.00元（按照合同执行）；退休人员党支部支委补助7,700.00元；兽医站退养人员生活补助8,100.00元；公车信息技术服务费3,800.00元；卫星电话服务费3,000.00元；春节慰问重点企业、困难群体及节日期间值守的公安、卫生、部队等相关部门120,000.00元；信访、维稳、洪涝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支出500,000.00元；村社区换届选举工作经费90,000.00元；其他重点工作经费369,000.00元。
项目实施计划

结合街道工作安排及进度，安排森林防火、编外人员考核经费及创文固卫及“七个专项”行动工作经费及日常开支；按照协议约定支付物业管理费及网络服务费。
项目实施成效

围绕街道重点工作，保障街道正常运转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，促进街道经济社会事业健康发展，为群众提供优良公共服务。

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春和街道办事处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农村集体“三资”委托代理记账服务经费项目资金。
二、立项依据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现代化，优化农村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》《关于加强农村财政资金管理的若干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结合本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际情况，特启动农村集体“三资”委托代理记账服务经费项目资金的筹划和使用工作。
本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政策导向，符合地方实际需求，能够有效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水平，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，实现财政资金的科学合理使用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项目由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区春和街道城镇建设发展服务中心负责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项目旨在通过委托代理记账服务的方式，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专业的财务记账服务，规范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流程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项目主要面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表编制、资金管理、账务核算等方面，通过专业机构或个人提供记账服务。

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现代化，助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符合国家“乡村振兴”战略目标，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和广泛的应用前景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项目实施内容为：

本项目主要通过委托代理记账服务的方式，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专业的财务记账服务，规范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流程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表编制、资金管理、账务核算等专业服务，帮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财务管理流程，提升财务管理能力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总预算为456,144.00元，其中服务及管理费用为456,144.00元。资金使用计划分为三个阶段：2026年年初为项目启动阶段，主要完成服务协议签订、服务对象确定、专业团队组建等工作；2026年年初至年尾为服务实施阶段，开展记账服务、财务咨询、培训等具体工作；2026年年末为总结阶段，评估实施效果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。项目资金使用将严格按照相关预算管理制度执行，确保资金使用透明合理，定期向项目评审委员会汇报资金使用情况，接受监督问询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根据区财政局下达的年初预算批复，结合玉溪市红塔区春和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“三资”中心实际代理记账情况，经玉溪市红塔区春和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审核确认，按月份支付“三资”中心实际代理记账人员工资及绩效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本项目的实施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水平显著提升，财务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农村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优化，减少资金浪费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项目成果为本地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。同时，项目通过专业记账服务，帮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财务管理流程，增强其财务能力，为本地区农村财政资金管理现代化提供了示范作用。

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春和街道办事处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村社区、小组干部工资及办公经费。

二、立项依据

（一）《关于重新核定村（社区）干部职位和财政补贴职数的通知》（便签〔2020〕176号）；

（二）《红塔区社区工作者管理与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等四个配套办法的通知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项目由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春和街道办事处负责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《关于重新核定村（社区）干部职位和财政补贴职数的通知》（便签〔2020〕176号）、《红塔区社区工作者管理与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等四个配套办法的通知，认真落实社区及居民小组干部、办公经费发放工作。保障街道社区和居民小组正常运转、健康发展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（一）根据街道社会事务办每月上报并由红塔区民政局复核的《社区、小组人员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核定表》，按月拨付社区、小组人员补助；
（二）在区财政允许支付的情况下，及时拨付2026年社区、小组办公经费；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资金共计10,756,205.00元，主要安排4项支出：

（一）拨付社区、小组人员补助9,944,205.00元，其中：社区工干部工资及绩效7,669,005.00元，小组工作人员工资2,275,200.00元；

（二）拨付社区、小组办公经费812,000元，其中：12个社区办公经费510,000.00元，118个小组办公经费302,000.00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根据街道社会事务办每月上报并由红塔区民政局复核的的社区、小组人员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核定表，按月拨付社区、小组人员补助；在区财政允许支付的情况下，及时拨付2026年社区、小组办公经费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认真落实社区及居民小组干部、办公经费发放工作，保障12个社区和118个居民小组正常运转、健康发展，促进街道辖区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的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加强社区工作者职业化、专业化队伍建设，规范社区工作者日常监督管理，正确评价社区工作者德才表现，促进社区工作者队伍能力素质的提升，更好地完成社区工作。
